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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21年终专题 战狼外交 人权外交

编按：“人权并不是一个‘西方’概念。”尝试理解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角色时，本文采访的专家，都在某个时

当中国开始执笔，书写和形塑“普世人权”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殿堂上，中国正积极参与以文字为武器、大国之争为实质的议程之战。

2021年终专题 国际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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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强调了这一点。这在讲述于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与阴影下开始的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时，尤为准确——今天的

国际人权表达，源自一系列的外交、协商和国家间的政治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即将起到关键作用的，远不止

“西方”。中国正在其中施加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一部分；但要看清这个过程、看懂各方的目的，却不容易。

如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已经“正式”拥有多达400项国际人权。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这些已有的、或是未来的新人权，以及各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每一天都在

被反复讨论。过程相当公开，若愿意并有足够耐性，每一项发言、每一份文书、每一次修订都有迹可循。只是，对

于99.99%的普通人而言，这些人权文书里的白纸黑字——即便得到官方翻译成六种语言——更可能是某种暗语。

在大部分已经数据化但“用户介面”不那么友好的联合国档案库里，有著数不清的文本。文本里的每一个字都在承

诺美好，而每一个美好的字眼，也都是这个政治场合的武器。中国自2017年才开始主导的数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的“决议”（resolution），也是如此。

从“发展对人权的贡献”、“互利合作对人权的促进”到“让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由中国执笔书写和形塑

的“普世人权”，如同理事会自2006年设立以来的数千条被通过的决议一样，言语间也都在寻求保护、成全或享

受某一项或某一串人权。但是，恰恰是这些或许含糊、但看似无可厚非的字眼，正在国际人权领域引起持续不息的

争议；争议声中，中国也早已不只是尽力避免国际社会对国内人权纪录的批评，而是愈发不容置疑地在国际人权领

域中，注入符合中国政府议程的概念。

端传媒国际组2021年终专题，试图走进当下国际秩序中，具体的、变化的、有著深远影响的角落。欢迎阅读独立

但互有呼应的另一篇：《经年的巨额国际援助，为何加速了阿富汗的崩盘？》

由中国“执笔”的人权 


2017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届会议上，中国第一次主导了一份决议，并在投票后通过。这份题为

“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to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的决议和内容，围绕著发展对人权的助益，呼吁所有国家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认为可持续发

展有利于全面享有各项人权等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的“决议”，代表着所有或大多数成员国同意的、在特定人权议题和情况上的立

场，是人权领域重要的参考文书。决议草案由不同国家提出，即便通过，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可以产

生不同的后续影响或是设定标准。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项目主管布鲁克斯（Sarah M.

Brooks）自2015年起就在日内瓦人权领域工作，关注亚洲国家，她说：“即便联合国无法挥动魔杖要求决

议中的建议都成真，但通过公布和传播这些承诺，联合国是在将工具交到那些希望推动变革的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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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决中国主导的第一份决议时，委内瑞拉、古巴和埃及代表发言支持，他们都来自“立场相近发展中国

家”（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整体谈判集团）；美国和德国（代表欧

盟）反对。

2018年11月，瑞士日内瓦，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乐玉成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进的普遍定期审议。摄：Di

Nolfi/Keystone via AP/达志影像

美国称，这份以“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为题的决议，“有选择、不平衡地借鉴了”与人权和发展有关

的国际文书，譬如《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省略了充分解释人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键语言，或改变

了有共识的语言，从而大大改变了其含义。”

一份决议文本分为两部分， “序言 ”（preamble）的部分通常引申到以往的人权文书；“执行 ”

（operational）的部分紧跟其后，定义理事会希望联合国成员国或其他机构可以进行的举措。决议草案在

由提议者（sponsor，有时是多个国家）提交给理事会后，还会进行多次的协商和修改。

美国代表的发言说，该决议执行部分的第一段，“申明发展极大地有助于人人享有所有人权”，是有选择地

从维也纳宣言中提取的，省略了源句的关键部分，即“不得以缺乏发展为由剥夺人权”，并指尽管中国在修

改后的决议序言中增加了源句，但并未修改执行部分，因此认为决议“强化了一个不正确的信息，即发展是



国家履行其人权义务的前提条件”。德国代表欧盟也提出类似的论证，说决议旨在构建一种无益的说法，将

发展进程提升到人权之上。

不过，理事会中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被欧美字斟句酌的观点说服，该决议以30票支持、13票反对和3票弃权

通过。

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变化。用布鲁克斯的话说：“中国从2017年开始主动提出决议——而不是简单地支持

或反对其他决议，标志著中国在该多边空间政策的改变。”

这之前，中国曾作为联合提议者（co-sponsor），参与过多次提案或修正。2016年第31届会议上，中国

与古巴、埃及、巴基斯坦和俄罗斯一起，试图将“人权维护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这一措辞，

改为“从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将其“重要和正当”的定语，改为“合法和重要”，并

给“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增添了“国家义务”这一定语——该修正提议未得到通过。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4/k14qrtj2ht


中国还曾在2015年主动拟写过两份“主席声明”（presidential statement），以妇女问题或公共卫生为

题。主席声明代表理事会的态度、草拟者与理事会主席协商，因而也比代表提议国的意愿的决议要“安全”

一些，因为不会被其他成员国正式审视。

决议则不同。布鲁克斯说，中国提出的这些决议，以及标记出的变化，“在日内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持份

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实体内容上与中国接触。”

2018年，37届会议，中国再次独立主导了以“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为题的决议，并以28票支持、1票

反对和17票弃权通过。美国是唯一一个明确反对该决议的国家。美国代表在2018年决议投票前的发言

说，该决议的意图即是“通过将其思想插入国际人权词典，来美化其国家元首”。

此时的关键词是“互利合作”（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该决议最初的草案以“合作共赢”（win-win cooperation）为题，尽管后来基于反对意见将英文标题改为

了“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互利合作），在联合国各种文本中，中文仍不时被翻译为“合作

共赢”而非“互利合作”。“互利”和“共赢”看似差别不大，但“共赢”显然是中国更喜欢的措辞，但很多国家并

不愿意看到一个明显源自中国官方话语的措辞，冠冕堂皇地进入联合国语境。

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自2006年成立、截止2019年4月，共有1675项决议（80%的通过率）达成，大多都

不用投票即得到共识。中国虽从一开始便是理事会成员国，但从2017年才首次作出“执笔”尝试，彼时，也

是中国试图开始讲述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的开始。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37/L.36


2021年10月，中国首都北京，表演者在三里屯购物区为中国共产党拍摄宣传片。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含糊且不言自明”的背后 


从发展对人权的贡献，到互利合作对人权的促进，以及如今人人实现更美好

的生活……中国给出的人权概念，有不少趋同的性质，大概是一种不言自

明、人人都可以因此受益，因而带著一种理当如此的“道理”。可是，对于

联合国的人权领域的专家、外交官而言，拿到这些概念时，他们的反应却大

多是：“what does it even mean?”

在中国执笔撰写代表联合国立场的人权决议的尝试中，“让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Realizing A Better

Life for Everyone）是最新的一项，在2021年9月的第48届会议上提出。

从发展对人权的贡献，到互利合作对人权的促进，以及如今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中国给出的人权概

念，有不少趋同的性质，大概是一种不言自明、人人都可以因此受益，因而带著一种理当如此的“道理”。

可是，对于联合国的人权领域的专家、外交官而言，拿到这些概念时，他们的反应却大多是：“what does

it even mean?”

这并不是一直以来与发展中国家对人权的立场不尽相同的欧美发达国家才有的反应（大概来说，发达国家

多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发展中国家多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以“让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为例，当

这份决议的草案进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时，与会的布鲁克斯说，墨西哥、乌拉圭、印度等国都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担心，多是认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没有清晰的定义，概念宽泛且含糊。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Pages/NewsDetail.aspx?NewsID=27645&LangID=E


何为“更好”？谁来决定？与什么或是谁相比而得出的“更好”？在决议草案中，“美好”和“更美好”依然似乎

宽泛但无庸赘述，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用中国代表在非正式磋商会议上的话说，决议就是提议给所有人

带来福祉，减小差距。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该决议并不如字面上的美妙。 


2017年6月，新疆喀什地区，手持木棍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店主接受武警提供的安全培训。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布鲁克斯认为，每个个体所理解的“更好的生活”与享受人权之间是“双向的，且前者不抢占后者。”更重要

的是，这条概念试图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立场。理事会的任务是促进人权提议的对话，并处理侵犯人

权的情形，而非将这一任务“扩大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政府在这一“美好生活”概念中的位置也是争议点。中国更愿意与政府合作，希望在人权领域讲述“中国故

事”和“中国经验”。但如布鲁克斯说：“如果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要受制于或要符合国家的组织和资源，这实

际上将允许个人和群体内部和相互间的不平等，尤其是在有根深蒂固的，基于性别、种族、种姓、阶级、

语言、少数民族或其他地位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地方。”

2020年第45届会议上，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和保护人权”（People-centred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5/Pages/ResDecStat.aspx


Approaches in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的决议草案，也面临相似的挑战，最终被

撤回。

活跃在国际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对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保持敏感，“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017年就发表了以《国际倡导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为题的报告，

其中国总监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政府在试图非常系统性地注入这样的想法，即一定

程度的发展要先于其他权利。而且，这是由政府决定的，其他独立团体不起作用。”

来自人权团体的批评声还认为，北京主张背后的意图，不止是为了让中国自己免受国际人权机制审查，还

会让所有北京的盟友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而“有罪不罚”。更何况，这不是普通中国人可以接触到的工

具。用理查森的话说：“北京开始推进自己的想法，重塑国际法律——但同时也确保14亿中国人无法接触到

这个系统。”

而这些，都是同一概念在中国绝对不会遇到的挑战。习近平在2012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时就提出“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在2021年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中，仍然是关键内容。

出现在互利合作决议中的除了“合作共赢”，还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都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

年十九大提出的关键措辞。尤其后者，在人权理事会之前，还出现在了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决议上。

之后，在中国官媒的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理念。

中国最新的《人权白皮书》以“中国必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结尾。中国式人权概念，

若在国际舞台获得认可，除了是中国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也持续反馈到

中国国内的人权话语。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5/Pages/ResDecStat.aspx
https://www.hrw.org/report/2017/09/05/costs-international-advocacy/chinas-interference-united-nations-human-rights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1/0811/c117092-32188696.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1212/c40531-29702035.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12/content_5630894.htm


的确，“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和“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都不是一时兴起。前者在2019年7月的

第41届会议和2021年7月的第47届会议都有提出，并得到投票通过。后者也在2020年6月的第43届会议

和2021年3月的第46届会议提出。

此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经在2018年6月正式离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是，中国的决议得到的支持却

似乎在减少，“互利合作”第二次提出的决议虽然也得到通过，但投票结果为23票支持、16票反对和8票弃

权；第三次提出时，投票结果为26票支持、15票反对和6票弃权——支持票比第一次少，反对票也比第一

次多。

决议文本的只言片语背后是对立的价值、僵硬的程序和常常矛盾的利益——这在中国最为核心的人权议

题，也即“发展”和“国家间合作”上，也是如此。

在中国官媒的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



在中国官媒的语境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经是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

可”的理念。

谁来代言“发展”？ 


日内瓦的联合国大楼占据了日内瓦的一处高地，晴天时，可以看到远方高耸的雪山。对于大多数人，万国

宫或联合国的旗帜，以及仅在日内瓦每年就有超过一万次的国际会议，多少代表著某些普世的、得到认可

的价值和理想——以及实现的路径。包括人权，尤其是人权。

路易斯（Luis Sanchez Shiminaycela）是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一个名为CASCOMI（“亚马逊神鹰山脉部落

社会行动”）的原住民社群组织的主席。2018年10月，路易斯将社区在当地大型露天铜矿米拉多

（Mirador）项目中受到的伤害（从家园被暴力迫迁；原住民领导人被谋害等），带到了日内瓦的一个人

权会议上。米拉多项目由来自中国的矿业公司投资、经营。

“我已经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机构上讲述了我们的经历，”路易斯在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问道，“那你知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后续？”

他记得，会上有一些中国代表，“我发了言，然后他们做了纪录。”后续还有什么？路易斯不得而知，仍将

自己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自拍照作为社媒头像的他说，“在我的理解中，他们说是支持条约的，但实际

上，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路易斯所说的条约是在2014年人权理事会上通过的一条决议，题为“拟订关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与

人权的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这条由厄瓜多尔主导的决议，旨在设立一个政府间工作组，拟

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在国际人权法中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监管。在投票之时，大多发

达国家都反对该决议，而中国则投下了支持票，称这是一项“复杂且重要的”议题。

这项乍一看聚焦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的议题——中国在投票时站在了南方国家的序

列中，在随后的工作组讨论和文书的拟订中，中国的支持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活跃在海外的中国

企业也在这一讨论中，中国不愿给跨国公司的母国“规定不合理的权利和义务”。

同在2014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这些年放在聚光灯下。这项公约的讨论，本质上

在要求国家履行“域外义务”。而可能产生人权问题的“跨国企业”不止来自欧美，还有来自中国的，而且，

同期对于中国政府不监管海外公司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强。

中国自觉是“发展”领域的“模范”，自1991年中国开始发布人权白皮书以来，“发展权”一直是中国惯于援引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RES/26/9


的人权立场。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正试图让这一立场变得普遍、成为规范。可就如原住民路易斯在日

内瓦发言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便在“发展权”上，中国的意图也不明确，常常无法替“发展中国家”代言。

2017年5月，肯尼亚城市蒙巴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陈奋健（右）与肯尼亚总统甘耶达在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通车仪式上握
手。该铁路项目造价近33亿美元，是肯尼亚自独立以来最庞大的基建项目之一。摄：Khalil Senosi/AP/达志影像

同时，“发展权是西方国家的弱项，”德国卡塞尔大学的讲师，也是常年观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专家拉特

格伯（Theodor Rathgeber）说。

发展权的基因中，一直有个体与集体、南方与北方的张力。在去殖运化运动高峰的1960年代，塞内加尔律

师Kéba M’baye提出了将发展与人权结合的讨论，很长时间以来聚焦于修正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

秩序。1981年《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利宪章》正式提出的“发展权”（right to development），一开始以

“集体人民的权利”为重，在得到联合国层面认可时（在1986年的《联合国发展权宣言》中确认，也反复出

现在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中），基于经典的个人主义的人权范式，已经被视为既是“集体”也是“个体”的权

利。

拉特格伯说，到了当下，西方国家在关于发展权的讨论中“或者缺席，或只是参与观察，这是战术和战略上

的一个错误。”



“你不能简单地说发展权不在你必须处理的传统人权的范围内，”拉特格伯说，“既然中国已经把发展权的问

题摆在桌面上，我们就要面对，不应该忽视并让中国去设定议程。”

但至少目前来看，比起更全面地审视“发展权”的意义，批评声仍然集中在“中国”身上。 


从斡旋到战狼 
 “问题不在于决议本身，而在于提交决议的国家。” 


理查森还记得，中国在2018年第一次提出“合作共赢”决议零号草案，并在一次非正式磋商会议上与各国讨

论该提案的情景。“非正式磋商”是决议协议的必要环节，比起会被摄像头纪录并公示的正式会议，用理查

森的话说，磋商时，“房间里展露著赤裸裸的政治。”

理查森说，当时，日本、韩国、古巴、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多少提出了担忧，“提出反对意见的国家都是反对

（“合作共赢”/“互利合作”）的含糊语言。”而与会的四五个中国代表团坐在前排，除了一个在组织对话，

还有两个人在疯狂地做著笔记，理查森说：“他们在把每个人的话都写下来。”

“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地在理解这个过程，不仅是在接受反馈、以改善草案，也是在纪录

谁对他们是有助益的、谁是无益的，”这在外交场合中并不罕见，理查森接著说，“但我认为，他们也是愈

发在弄清楚如何推进决议，方便地与其国内或全球政治议程配合。”

人权智库“普遍权利集团”（The Universal Rights Group）常驻日内瓦的执行董事利蒙（Marc Limon）

也记得当时的情景。利蒙说：“实话实说，一开始中国还是想要进行魅力攻势的。欧盟提交了非常多的修正

意见，中国全部都接受了，甚至包括决议的标题。”而且，一些最初惹出争议的话语后来已被删掉，譬如说

“合作共赢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最终的文本援引在人权语境中有过共识的“建设性的国际对话与合作”，以“互利合作”为题，强调“加强各国

履行人权义务的能力”。可尽管中国接纳了欧盟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在投票中，欧盟国家虽未反对，但都投

了弃权。

用利蒙的话说：“想像一下，如果这份文本最终是由哥斯达黎加或塞拉利昂提出的会怎样？会引起这么多批

评吗？答案很可能是不会。”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决议本身，而在于提交决议的国家。”

当时，西方国家和人权机构就都对中国在理事会新展露出的、更为有主张的态度表达了担心。 


若跳脱出特定国家的视角 在联合国这样一个政治平台 一个国家的主张 其他国家的反驳 舆论或是非



若跳脱出特定国家的视角，在联合国这样一个政治平台，一个国家的主张、其他国家的反驳、舆论或是非

政府组织的批评等等，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但来自中国的参与和书写，却不会被视为“寻常”；而中国

在这一空间的需求，也已不止尽力避开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而是不断主动输入，而且愈发不容置疑。

利蒙在日内瓦待了15年，曾在人权理事会给不同国家担任过多年外交官，他还记得一度更为开放的中国代

表团。“那是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他说，“中国政府派了一批颇为进步、年轻、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官，

当中还有两位女性。开放、积极参与讨论，热衷于改变人们对中国的认知，还会去思考中国可以怎样在理

事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如今往回看，当时也许是中国外交部中一些相对进步的人士说服了领导层，避免批评的最好方法是被视为

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20201年7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出席记者会。摄：Mark Schiefelbein/AP/达志影像

但是，这批外交官没有久待，利蒙说，大概也就两三年。他还记得，当时中国计划举办一场邀请来自人权

NGO和其他国家的边会，讨论发展权。可与此同时，批评中国的声音也在加强，在边会策划的同时，

2016年3月，美国发出了一封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声明——“那是奥巴马时期理事会的美国代表团发出

的最后一封联合声明”。随即，计划在中国日内瓦办事处举办的这场边会也取消了。

https://geneva.usmission.gov/2016/03/10/item-2-joint-statement-human-rights-situation-in-china/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特朗普带领美国离开了联合国理事会，

而中国鲜明的“战狼”外交，也在逐渐席卷各个外交场合。

形势分明的议程之战 


比起建设性地讨论人权意涵，以文字为武器、大国之争为实质的议程之战，正在逐渐占据人权理事会的平

台。“让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草案仅仅是这一个多边空间中发生的多面进程中的一条，就在第48届会议

上，中国还主导著另外数项决议或针对某决议的“修正”（amendment）。

10月4日，针对由欧盟（也代表美国）主导的“阿富汗的人权状况”的决议，中国提出了6条修正建议，其中

一条被撤回，其余在投票中都被否决，仅有四五个国家站在中国这边。

在这份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监测阿富汗境内人权状况的决议中，中国的修正案包括增加“敦促造成阿

富汗目前困难局面的国家在该国重建过程中承担应有的责任”及“呼吁有关国家撤销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资

产的决定”，并建议特别报告员的任务，除了监测阿富汗人权状况，还有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比起欧美倾向关注塔利班的人权问题，中国更希望提醒美国在阿富汗的干预和撤军的拙略和混乱，因此要

求回顾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包括“外国军队对无辜平民的杀害”）。作为后者的盟友，巴基斯坦也对特别

报告员只有前瞻性任务表达了失望，称“20年来，国际社会与阿富汗的接触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教训。”

https://hrcmeetings.ohchr.org/HRCSessions/RegularSessions/48session/Pages/resolutions.aspx


除了批评美国，中国的“执笔人”也不忘符合中国官方价值观的人权内涵。在其中一条修正案中，中国的提

议则建议将原本的“尊重法治，尊重表达自由，包括媒体从业者的表达自由，特别关注人权维护者”，改成

了“包括生命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发展权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利蒙分析道：“当代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并在许多方面‘占领’了联合国主要人权机构的重要工作。大

部分矛盾集中在‘大国’之争上，因此产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而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急

遽增加。”

除了主动注入像是“美好生活”这样的“中国式”人权意涵，还有一条由中国、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主导的决

议，则明显是以攻击西方国家为目的。这条以“殖民主义遗留对享受人权的不利影响”为题的决议，虽然得

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对譬如一些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冷不丁开始讨论“殖民”，更像是将一个对很

多国家极其重要的议题，作为攻击西方的“武器”。

作为反击，英国在会上提出了两条书面修订，增添了“重申基于种族、民族、族裔或公认为国际法所不容的

其他理由， 对任何可以识别的群体、集体或社群成员的迫害，以及种族隔离罪，都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危害人类罪”，以及“敦促各国不要强行同化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包括土著人口，并努

力确保教育课程和其他材料不对少数群体和土著人口基于族裔进行模式化归类”。

如利蒙所分析，英国的修正案“试图通过说明中国的某些政策本身就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例子”，以彼之矛攻

彼之盾。这两条修订经投票通过；中国随即撤回了“让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的决议。

“这已经是非常强硬（hard-nosed）的外交了。”利蒙叹道。 


https://hrcmeetings.ohchr.org/HRCSessions/RegularSessions/48session/DL_Resolutions/Forms/ResolutionDS/docsethomepage.aspx?ID=15&FolderCTID=0x0120D520005A4381ABFFD48642897E02288D058A220082E21C281E5BD546BFF7D36B350E2AA5&List=26a7e97f-b9cc-407d-9b9c-825ad6d51411&RootFolder=/HRCSessions/RegularSessions/48session/DL_Resolutions/A_HRC_48_L.8&RecSrc=/HRCSessions/RegularSessions/48session/DL_Resolutions/A_HRC_48_L.8


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英国伦敦街头有示威活动，参加者举起新疆、西藏、香港独立标语，呼吁联手对抗中共，杯葛
2022北京冬奥。摄：Belinda Jiao/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一位常驻日内瓦的记者也说，他旁听此次“美好生活”决议的部分非正式磋商，后来与其他与会的人讨论，

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代表团不太接受修正意见，“态度也是相当生硬和轻蔑。”

如果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有什么众人皆知的目的的话，必然是“拒绝批评”。 


2021年6月22日，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加拿大代表45个国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新疆和香港的人

权问题表达了关切。这45个国家绝大多数来自欧美，以及日本、以色列，或是拉丁国家伯利兹城，瑙鲁、

马绍尔群岛、帕劳群岛等岛国。

作为回应，中国也指出了加拿大的人权问题，譬如对原住民的虐待。中国并代表69个国家发出联合声明，

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和虚假信息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数字很关键。《环球时报》的报导强调：“除了这65

个国家外……20多个国家计划分别发表支持……表达对中国理解和支持的国家总署超过了90个。”

两天后，6月24日，加拿大代表的联合声明忽然少了一个签署国：乌克兰。关于乌克兰的退出，美联社随

后援引两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 称是因为中国警告 基辅 若乌克兰不退出 他们将阻止向乌克兰

https://apnews.com/article/united-nations-china-europe-ukraine-health-a0a5ae8f735b92e39c623e453529cbb9


后援引两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称是因为中国警告了基辅，“若乌克兰不退出，他们将阻止向乌克兰

运送至少50万剂Covid-19疫苗的计划。”乌克兰从中国采购了190万剂疫苗，当时乌克兰已经收到了120

万剂，订单还未全部交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乌克兰的决定表示了欢迎。 


尽管常被总结为“影响力增强”，中国这些年在联合国人权领域的“试水”也并非没有挫折——每四年一次的

理事会成员选举，中国在193个国家中的支持率，从2016年的180票，跌到了2020年的139票，比2006

年第一次选举时的146票还低。



2020年的大流行病，将大多外交场合搬到了线上，便利之下、也是愈发难以弥合的距离。利蒙说：“过去

一年，理事会两极分化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缺乏共鸣，我觉得，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接

触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

“希望他们是反应过度，”这位来自英国的人权外交专家并不希望看到理事会被大国之争取代，只说，“希望

在2022年会回归某种正常。”

“回到正常，去关注那些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是这种相互扔泥巴的样子。”


